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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应全国卫生技术标准委员会放射性疾病诊断标准分委会确立放射性疾病体系的要求而编

写的。
本标准从 ２００１年 ３月 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核工业北京华清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白 光。
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技术归口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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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确定了放射性疾病的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性照射工作人员。非职业性照射人员也可参照执行。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放射性疾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ｓ
电离辐射所致损伤或疾病的总称。

 确定放射性疾病名单的原则

已有辐射照射诱发人类该种疾病的证据；有一定的发生几率；并有较大的临床病理意义。

 放射性疾病的类别

 电离辐射所致的全身性疾病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

 外照射慢性放射病

 内照射放射病

 电离辐射所致的器官和组织损伤

 皮肤

 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

 慢性放射性皮肤损伤

 甲状腺

 放射性甲状腺炎

 放射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放射性甲状腺良性结节

 晶体

放射性白内障

 肺

放射性肺炎及放射性肺硬化症

 骨

放射性骨损伤

 性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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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性腺损伤

 其他器官和组织

 放射性口腔炎

 放射性直肠炎

 放射性膀胱炎

 其他受照器官和组织的损伤

 电离辐射诱发的恶性肿瘤

 白血病（除外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甲状腺癌

 骨肿瘤

 肺癌

 皮肤癌

 乳腺癌

 其他恶性肿瘤

肝和胆道系统恶性肿瘤

 放射性复合损伤

 放冲复合伤

 放烧复合伤

 放射性疾病的名称和定义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指人体一次或短时间（数日）内分次受到大剂量照射引起的全身性疾病。根据

其临床特点和基本病理改变，分为骨髓型、肠型和脑型三种类型。
 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指人体在较长时间内（数周～数月）连续或间断受到较大剂量外照射引起的

全身性疾病。
 外照射慢性放射性病：指较长时间内连续或间断受到超剂量当量限值的外照射，达到一定累积剂

量引起的以造血组织损伤为主并伴其他系统改变的全身性疾病。
 内照射放射病：指放射性核素过量摄入导致机体过量受照，而诱发的或以靶器官损害为主或酷似

外照射急性放射病临床表现的全身性疾病。
 放射性皮肤疾病

 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包括急性放射性皮炎和放射性皮肤溃疡。
 慢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包括慢性放射性皮炎，慢性放射性皮肤溃疡。
 放射性皮肤癌

 放射性白内障：指眼部受到过量照射所致晶体混浊，并伴有视力障碍。
 放射性甲状腺疾病

 放射性甲状腺炎：指甲状腺短时间内受到较大剂量照射或长时间受到过量照射所致的甲状腺损

伤，并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免疫性甲状腺损伤。
 放射性甲状腺功能减退：指甲状腺一次或多次受到大剂量照射，导致的甲状腺功能低下。
 放射性甲状腺良性结节：指甲状腺受照后，诱发甲状腺的良性结节性病变。
 放射性甲状腺癌

 放射性骨疾病

 放射性骨损伤：指人体过量受照射所导致的骨组织一系列的临床病理变化，包括骨萎缩、骨髓

炎、骨质疏松、骨坏死和病理性骨折。
 放射性骨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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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肺疾病

 放射性肺炎及放射性肺硬化症：指肺部过量受照射后导致肺部炎症。或放射性核素过量吸入导

致肺纤维化。
 放射性肺癌

 放射性造血器官疾病

白血病（除外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放射性乳腺癌

 其他恶性肿瘤

肝和胆道系统恶性肿瘤。
 放射性复合伤

 放冲复合伤：指人体同时或相继发生的放射损伤为主，复合有冲击伤的复合损伤。
 放烧复合伤：指人体同时或相继发生的放射损伤为主，复合有烧伤的复合损伤。

﹩﹣燉 —





櫽
燋櫫

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放 射 性 疾 病 名 单

ＧＢ燉Ｔ １８２０１—２０００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电 话：６８５２２１１２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燉１６ 印张 １燉２ 字数 ６千字

２００１年 １月第一版 ２００１年 １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１－１０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１７２４２ 定价 ． 元


标 目 ４３０—５０


